
      中港家庭權益會--姊妹網絡 

 
 

致：保安局、立法會全體議員 

由：中港家庭權益會--姊妹網絡 

日期：2010 年 4 月 26 日 

 

中港家庭權益會--姊妹網絡，因應立法會「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

小組委員會」在 2010 年 4 月 26 日會議的議題「和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有關

的出入境安排」作出回應，並以此作為的發言內容。 

 

「姊妹網絡」就內地居民在持雙程證探親簽注來港的措施及相關議題，

以一個成員的個人境況為綱領，陳述對保安局及入境處在執行「出入境安排」

時有待改善的地方。 

 

部份中港家庭的狀況較特別及獨特，就算內地公安機關批核了 90 天雙程

証探親簽注，在進入香港境內時，入境處官員每次也對當事人作出非常嚴厲

及不合情理的盤問及審查，而態度亦不禮貌。 

 

「姊妹網絡」要求保安局及入境處，在處理中港家庭的出入境安排時，

必須有禮貌及合符情理。切不可倚仗權力而對中港家庭在出入境時諸多留難

及作出不合理的對待。 

 

「姊妹網絡」亦促請立法會「小組委員會」持續監察保安局及入境處在

執法時的安排。 

 

多謝各位！ 

 

 

聯絡人：尚韋英女士 

通訊處：明愛荃灣社區中心  荃灣城門道 9 號（代轉） 

電話：2493 9156 （代轉） 傳真：2416 5828（代轉） 

社工：陳偉雄 / 曾冠榮 （代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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